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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門縣政府 函
地址：89345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60號

承辦人：約用人員 莊朣亦

電話：325630#62426

電子信箱：fat101fish15@mail.kinmen.

gov.tw

受文者：金門縣金城鎮中正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2月26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國字第110001623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文 (371020000A_1100016237_ATTACH1.docx、

371020000A_1100016237_ATTACH2.docx、371020000A_1100016237_ATTACH3.

doc)

主旨：有關「金門縣國民中小學學生家長會設置辦法（草案）條

文」暨「金門縣國民中小學學生家長會聯合會組織章程

（草案）條文」案，請學校依說明事項協助辦理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府於民國八十八年訂定「金門縣中小學校學生家長會設

置要點」，並於民國一百零一年修訂本要點而沿用至今，

惟為配合國民教育法第二十條之二第二項規定，擬將上開

要點修訂為旨揭辦法(草案)，並會商家長團體後定之。

二、另為強化本縣各校學生家長會之功能與運作，秉持理性溝

通原則參與教育公益事務，特研議本縣各國民中小學學生

家長會組成「金門縣國民中小學學生家長會聯合會」之可

行性，擬具旨揭組織章程(草案)條文。

三、為廣納各校學生家長會委員之意見，請各校協助將旨案相

關草案條文轉交貴校學生家長會，並將家長會委員意見於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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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（110）年3月15日（星期一）前依附表格式填妥後以電

子郵件方式傳送至fat101fish15@gmail.com信箱，俾利擇

期召開會議討論。

正本：各國中小學生家長會(請學校轉致)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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